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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譯本僅供參考。中文譯本文義如與英文版本有歧異，概以英文版本為準。 

第第十十一一章章  

2019 年年 8 月月 11 日日（（星星期期日日））  

葵葵芳芳站站及及太太古古站站事事件件  
 
序序言言  
 
11.1  本章旨在審視 8 月 11 日警方在荃灣綫葵芳站內施放一枚催淚

彈，並在港島綫太古站內向示威者發射胡椒彈的事件。當日全港共有

15 個地點發生多宗衝突事件，葵芳站和太古站事件乃其中兩宗。這兩

宗事件引起公眾關注警方在港鐵站內施放催淚彈以及近距離發射胡椒

彈，事件衍生四宗須匯報投訴及五宗須知會投訴（有關詳情請參閱下

文第 11.33 至 11.34 段）。投訴警察課正在調查這些投訴個案，監警會

亦會就每一宗須匯報投訴個案，安排觀察員出席投訴警察課的會面及

觀察搜證工作。本章旨在讓監警會釐清當日引起投訴的事件事實以及

事發背景，以便監警會能夠更好地履行《監警會條例》第 8(1)(a)條的

職能，監察和覆檢投訴警察課對個別投訴的調查，同時藉此機會根據

《監警會條例》第 8(1)(c)條向警務處處長 (處長 )作出建議，以助警方在

未來行動中避免衍生投訴。  

 
引發 2019 年 8 月 11 日（星期日）事件的大型公眾活動  
 
11.2  在 7 月 21 日（星期日）元朗事件發生後，《逃犯條例》修訂草

案引發的示威活動持續升級，規模越趨龐大，次數越趨頻密，暴力行為

越趨激烈，示威地點亦越來越多。  

 
11.3  在 7 月 26 日，大約 15 000 名示威者 1（主辦單位數字）身穿黑

衣，在香港國際機場的入境大堂靜坐抗議，部分人向抵港旅客派發單

張，爭取支持。示威者在 8 月 9 日再度佔據機場，在入境大堂靜坐抗

                                                      
1  警方估算人數：最高峰時有 4 000人。 

香港電台（2019年 7月 26日）。〈大會稱機場集會 1萬 5千人參與 警方稱高峰期有 4千〉。擷取
自 https://news.rthk.hk/rthk/ch/component/k2/1470698-20190726.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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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至 8 月 11 日。   

 
11.4  在 7 月 27 日（星期六），即使警方拒絕發出「不反對通知書」，

仍然有大約 288 000 名示威者 2（主辦單位數字）在元朗進行號稱「光

復元朗」的遊行，部分人戴上頭盔及穿上防護裝備，並堵塞區內主要道

路。當警方到達現場呼籲示威者散去時，示威者用雨傘、磚頭、木製盾

牌及其他雜物攻擊警方。暴力示威者其後包圍元朗警署，再次投擲磚

頭及其他雜物，並堵塞警署外的道路，導致警方須暫停報案室服務。  

 
11.5  翌日，港島區再有另一場示威，參加者先在遮打花園參與獲警

方批准的公眾集會，之後轉移至銅鑼灣及西區繼續示威，最後在上環

與警方發生暴力衝突，警方施放催淚彈驅散。3 隨後日子，亦接連發生

多場公眾示威。 8 月 1 日（星期四），金融界從業員在中環走上街頭，

抗議《逃犯條例》修訂草案。 4 8 月 2 日，醫護界在愛丁堡廣場舉行集

會。同日，約一萬名公務員亦在遮打花園集會，要求成立獨立調查委員

會，調查近期發生的事件。 5 8 月 3 日（星期六），示威者手持「警權

過大」的橫額，從大角咀遊行到旺角及尖沙咀。6 8 月 4 日（星期日），

示威者在將軍澳、觀塘、美孚、黃大仙、天水圍及銅鑼灣堵路，警方採

                                                      
2  警方估算人數：最高峰時有大約 100 000人。 

立場新聞（2019年 7月 27日）。〈【7.27 元朗】「遊元朗」撤離期間 警方連放催淚彈反應彈 速

龍小隊入西鐵站揮棍打人〉。擷取自 https://www.thestandnews.com/politics/7-27-元朗-遊元朗-撤離期
間-警方連放催淚彈反應彈-速龍小隊入西鐵站揮棍打人/ 

3  《明報》（2019年 7月 28日）。〈【遮打集會．不斷更新．短片】警方中環驅散示威者 示威者

沿不同方向撤退 (23:53)〉。擷取自 https://news.mingpao.com/ins/港聞
/article/20190728/s00001/1564298470146/【遮打集會-不斷更新-短片】警方中環驅散示威者-示威者
沿不同方向撤退 

4  香港電台（2019年 8月 1日）。〈金融界「快閃」集會促獨立調查站滿遮打花園〉。擷取自
https://news.rthk.hk/rthk/ch/component/k2/1471963-20190801.htm 

5  《明報》（2019年 8月 2日）。〈【逃犯條例】逾千醫護集會 醫生嘆業界撕裂促設獨立調查 (19:31) 〉。 
擷取自 https://news.mingpao.com/ins/港聞/article/20190802/s00001/1564745343401/【逃犯條例】逾千醫
護集會-醫生嘆業界撕裂促設獨立調查 

《香港 01》（2019年 8月 2日）。〈【公務員集會】大會宣布 4萬人冒雨出席 警方：最高峰 1.3萬
人參與〉。擷取自 https://www.hk01.com/政情/359454/公務員集會-大會宣布 4萬人冒雨出席-警方-最
高峰 1-3萬人參與 

6  英國廣播公司（2019年 8月 3日）。〈香港旺角遊行偏離綫路 多處衝突警方發催淚彈〉。擷取自
https://www.bbc.com/zhongwen/trad/chinese-news-492190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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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必要的執法行動，亦因此與示威者發生衝突。 7 

 
11.6  自 7 月 27 日元朗警署遭到示威者包圍後，示威者包圍及襲擊

鄰近港鐵站的警署已為常態。在 2019 年 8 月 11 日（星期日）前的兩

星期內，至少 15 個警署遭受示威者襲擊。  

 
11.7  7 月 30 日，數百名示威者在葵涌警署外聚集。 8 警務人員使用

胡椒泡劑及警棍驅散人群，一名警署警長舉起裝有布袋彈的散彈槍，

以保護自己及同袍。  

 
11.8  8 月 1 日、 8 月 2 日及 8 月 3 日示威者連續三天包圍馬鞍山警

署。 9 較早前在 8 月 1 日，示威者亦包圍沙田警署。 10 

 
11.9  8 月 3 日，示威者與警方在黃大仙爆發暴力衝突，期間暴力示

威者投擲硬物及雨傘，並用滅火筒噴向警務人員。 11 暴力示威者和部

分當區居民亦包圍黃大仙警署及旁邊的紀律部隊宿舍，並以大量雜物

施襲，警務人員施放多枚催淚彈驅散。  

 
11.10  當晚，旺角警署及尖沙咀警署遭到包圍，暴力示威者投擲磚頭

及硬物施襲。尖沙咀警署更成為暴力示威者的目標，他們在警署四周

                                                      
7  《端傳媒》（2019年 8月 4日）。〈0804將軍澳及港島西示威：入夜示威者包圍多區警署，在多處

堵路〉。擷取自 https://theinitium.com/article/20190804-whatsnew-tseungkwano-hkislandwest-assembly/ 
8  《香港 01》（2019年 7月 30日）。〈【728集會】示威者葵涌警署聲援變衝突 警員持長槍指向

示威者〉。擷取自 https://www.hk01.com/突發/358160/728集會-示威者葵涌警署聲援變衝突-警員持
長槍指向示威者 

9  《星島日報》（2019年 8月 2日）。〈【逃犯條例】示威者一度拉起馬鞍山警署捲閘 防暴警採驅

散行動〉。擷取自 https://hd.stheadline.com/news/realtime/hk/1558152/即時-港聞-逃犯條例-示威者一
度拉起馬鞍山警署捲閘-防暴警採驅散行動  
《香港 01》（2019年 8月 2日）。〈【逃犯條例】馬鞍山警署遭示威者包圍 防暴警湧出馬路清

場〉。擷取自 https://www.hk01.com/突發/359133/逃犯條例-馬鞍山警署遭示威者包圍-防暴警湧出馬
路清場   
《蘋果日報》（2019年 8月 3日）。〈【逆權運動】逾百市民再圍馬鞍山警署 速龍胡椒彈射街
坊〉。擷取自 https://hk.appledaily.com/breaking/20190802/DABLP3IODR3RAIEUJS4LH5XZ4A/ 

10  香港電台（2019年 8月 2日）。〈過百人到沙田警署聲援疑被警方帶走人士 有人擲雜物〉。擷取

自 https://news.rthk.hk/rthk/ch/component/k2/1471993-20190802.htm 
11  香港商業電台（2019年 8月 4日)。〈防暴警察午夜前黃大仙向聚集人士舉黑旗警告施放催淚

煙〉。擷取自 https://www.881903.com/Page/ZH-TW/newsdetail.aspx?ItemId=1148600&csid=261_3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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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地點縱火，以竹枝損壞警署內數輛汽車，又向建築物內投擲磚頭

及硬物。8 月 4 日，數百名暴力示威者再次在黃大仙警署外與警務人員

對峙，不時以磚頭及雜物施襲 12，警務人員施放催淚彈、橡膠彈及反應

彈驅散。  

 
11.11  紅磡海底隧道乃示威者另一個針對目標。 8 月 3 日傍晚，有示

威者在紅磡入口的收費亭設置路障，堵塞隧道來回方向交通。8月 3日、

8 月 4 日、8 月 5 日及 8 月 10 日，示威者再次在收費亭堆放雜物，導

致隧道交通短暫癱瘓。 13 

 
11.12  8 月 5 日（星期一），示威者將行動規模升級，社交媒體上遍布

留言，呼籲發動全港大罷工及不合作運動。 14 示威者採取城市游擊策

略，在港島、九龍及新界區多個交通繁忙地區堵塞道路：進行「快閃」

封路、堵路。暴力示威者亦前往多間警署（包括葵涌警署、沙田警署、

深水埗警署、天水圍警署）投擲硬物、汽油彈，並在警署外縱火。當晚，

部分示威者在北角及荃灣與一批身穿白衣、手持木棍的人士打鬥，據

部分傳媒報道指，這些白衣人屬於福建社團。15 當日，警方在 14 區一

共施放大約一千枚催淚彈、170 枚橡膠彈及 11 枚布袋彈，創 8 月 11 日

前的單日新高。  

 

                                                      
12  Now新聞（2019年 8月 4日）。〈黃大仙警署及紀律部隊宿舍爆警民衝突 警施放催淚彈驅散〉。

擷取自 https://news.now.com/home/local/player?newsId=357846 
13  《香港 01》（2019年 8月 3日）。〈【旺角遊行】示威者快閃紅隧 步行隧道屬違法 最高可判監

6個月〉。擷取自 https://www.hk01.com/政情/359803/旺角遊行-示威者快閃紅隧-步行隧道屬違法-最
高可判監 6個月 
Now新聞（2019年 8月 4日）。〈示威者銅鑼灣遊行至灣仔 堵塞紅隧港島出入口〉。擷取自

https://news.now.com/home/local/player?newsId=357936   
Now新聞（2019年 8月 5日）。〈示威者傍晚佔領紅隧九龍入口 阻塞來回路線〉。擷取自

https://news.now.com/home/local/player?newsId=358047    
巴士的報（2019年 8月 10日）。〈示威者指揮車輛免費過海 紅隧職員：會被扣薪金〉。擷取自
https://www.bastillepost.com/hongkong/article/4883285-【堵塞紅隧】示威者指揮車輛通過收費亭-紅隧
職員 

14  《明報》（2019件 8月 6日）。〈八五罷工 多區集會 示威變游擊〉。擷取自
https://news.mingpao.com/ins/圖輯/photo3/album/s00014/1565084593516/八五罷工-多區集會-示威變游
擊?photo=1565086488355 

15  《英文虎報》（2019年 8月 6日）。〈Attacks in North Point, Tsuen Wan〉。擷取自 
https://www.thestandard.com.hk/section-news/section/11/210378/Attacks-in-North-Point,-Tsuen-W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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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3  8 月 6 日晚上，數百名示威者在深水埗警署外聚集，大叫「黑

警」及「黑社會」。部分暴力示威者則以雷射光照向警署，並向警署投

擲磚頭及玻璃樽。 16 

  
11.14  在 8 月 7 日，數以百計示威者在香港太空館外聚集，用雷射筆

照向太空館的蛋形外牆，以抗議警方在之前一日以管有攻擊性武器（即

「雷射槍」）拘捕香港浸會大學學生會會長。 17 

 
11.15  8 月 10 日，大埔、大圍、沙田、觀塘、黃大仙、荃灣、尖沙咀

等地區均出現示威活動。18 當日，有示威者利用欄杆和路牌設置路障，

堵塞多條主要道路，包括紅磡海底隧道九龍入口。至少有七個地區爆

發衝突，其中，防暴警員在大圍和尖沙咀施放催淚彈，部分暴力示威者

則向警務人員投擲汽油彈、雜物和石頭。部分暴力示威者包圍尖沙咀

警署，在警署外縱火，以雷射光照向警署，又用雜物堵塞警署。警方施

放催淚彈及橡膠彈，以驅散群眾。  

 
11.16  8 月 11 日（星期日）的事件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揭開序幕。本

章附件載有當日示威活動的時序表。   

 
2019 年 8 月 11 日的示威活動概況  

 
11.17  8月 11日，示威者計劃發動三場大型公眾活動反對《逃犯條例》

修訂草案。第一場大型公眾活動是在維多利亞公園舉行集會，然後舉

行港島東遊行，從維園遊行到北角渣華道遊樂場，再在該處舉行集會。

第二場大型公眾活動是在深水埗楓樹街遊樂場舉行集會，然後從楓樹

街遊樂場遊行到深水埗運動場，再在該處舉行集會。以上兩項示威活

                                                      
16  香港自由新聞（2019年 8月 7日）。〈Angry protests and tear gas in Sham Shui Po after arrest of Hong 

Kong student leader for possessing laser pens〉。擷取自 https://hongkongfp.com/2019/08/07/angry-
protests-tear-gas-sham-shui-po-arrest-hong-kong-student-leader-possessing-laser-pens/ 

17  《星島日報》（2019年 8月 8日）。〈千人響應號召 太空館外用雷射筆觀星〉。擷取自
https://std.stheadline.com/daily/article/detail/2044955/日報-港聞-千人響應號召-太空館外用雷射筆觀星 

18  《明報》（2019年 8月 11日）。〈【逃犯條例】示威者多區快閃堵路 稱要消耗警力免被捕 
(01:23)〉。擷取自 https://news.mingpao.com/ins/港聞/article/20190811/s00001/1565457389190/【逃犯
條例】示威者多區快閃堵路-稱要消耗警力免被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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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均有向警方申請「不反對通知書」。第三場大型公眾活動是在機場舉

行公眾集會，這項活動並沒有向警方申請「不反對通知書」。  

 
11.18  維園舉行的集會獲警方發出「不反對通知書」，但基於安全考慮，

警方拒絕深水埗及港島東的集會及遊行申請。警方表示，自 2019 年 8

月，網上開始出現訊息煽動群眾採取城市游擊策略，大規模破壞及堵

塞主要道路，網上亦不斷流傳訊息呼籲將示威行動及暴力升級。對於

當日維園的集會及其後的遊行，警方估計遊行開始後的某個階段，很

可能是在遊行接近尾聲時，遊行會演變成堵路和對執勤警務人員的猛

烈攻擊。警方亦預計示威者會在 8 月 11 日無視警方反對，繼續舉行其

他公眾集會和遊行。警方更預料部分暴力示威者會把行動升級，癱瘓

交通，並以高度攻擊性的武器及極端暴力行為向警務人員施襲。有見

及此，警方部署大約 3 850 名警務人員應對各區的突發情況、250 名警

務人員負責保護政府總部和立法會綜合大樓，以及 128 名警務人員負

責處理警察總部職務。  

 
11.19  8 月 11 日，一如警方所料，就《逃犯條例》修訂草案引發的示

威活動在多處出現（請參閱地圖 11-1）。維園的公眾集會按計劃舉行，

大約下午 4 時，示威者步出維園。同時，部分示威者從紅磡站走到紅

磡海底隧道，在收費亭設置路障，堵塞交通。另一批示威者則遊行到灣

仔，部分人在金紫荊廣場的雕塑底座塗鴉，其他示威者則堵塞警察總

部外的道路，並縱火焚燒雜物。從下午 5 時起直至午夜，示威者採取

城市游擊策略，利用港鐵快速轉移陣地，佔據車站附近不同地點的道

路，然後再前往其他地方。在港島區，示威者在北角、灣仔、銅鑼灣、

鰂魚涌、太古及西灣河佔據道路。警方進行驅散期間，雙方多次發生衝

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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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0  九龍方面，深水埗的遊行在下午 3 時 20 分左右起步，大約有  

1 000 人參與。示威者到達長沙灣後，開始佔據道路。從下午 4 時起直

至午夜，一如港島區的示威者般，九龍區的大批示威者據報乘搭港鐵

前往不同地區堵塞道路，包括尖沙咀、美孚、九龍塘、葵芳及沙田。示

威者在長沙灣警署、深水埗警署、尖沙咀警署、葵涌警署及沙田警署外

示威。其中，尖沙咀警署遭受最嚴重的襲擊，暴力示威者除了向警署投

擲磚頭、硬物及汽油彈，亦使用類似槍械的裝備。  

 
11.21  葵芳站及太古站事件就是在此背景下發生。  

 
11.22  8 月 11 日，警方一共施放 361 枚催淚彈、 27 枚橡膠彈及 14 枚

布袋彈，並有使用警棍、胡椒泡劑及胡椒彈發射器。警務人員及警署遭

地圖 11-1： 8 月 11 日多個示威活動地點  

(底圖來源：地政總署 )  

00:50-01:10 (8月 12日): 西灣河 

22:30-23:05: 太古 

22:00-22:30: 鰂魚涌 

23:00: 沙田 
 

22:25: 九龍塘 

22:10: 美孚 

20:00-23:00: 葵芳 

00:00-02:50 (8月 12日): 荃灣 

18:30-21:30: 尖沙咀 

17:30-20:30: 灣仔 

16:45-17:00: 紅磡海底隧道 

16:15-22:00: 北角 

16:00-19:00: 長沙灣 

13:00-22:00: 銅鑼灣 14:45-19:00: 深水埗 

新屋嶺扣留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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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威者使用各式各樣的攻擊性武器施襲，包括磚塊、丫叉發射的鋼珠、

汽油彈和滅火筒。期間多條道路被各種雜物堵塞。一共有 18 名警務人

員在 8 月 11 日受傷，當中一名警務人員腿部嚴重燒傷。醫院管理局轄

下各醫院在 8 月 11 日共治理了 71 名涉及 8 月 11 日事件的傷者。  

 
11.23  警方在 8 月 11 日全港多處的示威活動當中，合共拘捕 117 人，

當中 53 人被直接押送到新屋嶺扣留中心。19 新屋嶺扣留中心的拘留安

排將於《第十四章》詳細探討。  

 
11.24  截至 2020 年 2 月 29 日，就 8 月 11 日事件被捕人士的數目增

至 124 人（ 94 男 30 女），涉及罪行包括「非法集結」、「管有攻擊性武

器」、「參與暴動」、「襲擊警務人員」、「未能出示身份證明文件／未有

攜帶香港身份證」、「管有可作非法用途工具」、「無牌管有槍械及／或

彈藥」及「非法集會及遊行」，當中 33 人已被落案起訴候審，另外 79

人仍在接受警方調查，其餘 12 人已獲釋。  

 
11.25  有市民就警方 8 月 11 日在葵芳站採取的行動提出民事訴訟，

就身心傷害向警方索償。直至 2020 年 2 月 29 日為止，監警會尚未獲

得有關詳情及訴訟進展。  

 
資資料料來來源源  
 
11.26  為了釐清 8 月 11 日發生的事件，監警會仔細審視過以下資料：  

 
(a)  警方提供的相關文件，包括警方的部署及行動、事前收到的情

報、警方所使用的武器、事發當日的受傷情況以及拘捕資料； 

(b)  警方在 8 月 11 日行動期間拍攝的片段，合共 14 段總長 2 小時

30 分鐘的錄影片段；  

  

                                                      
19  新屋嶺扣留中心位於文錦渡，鄰近香港連接內地邊境。社交媒體流傳被捕人士在 8月 11日被捕後，

於扣留中心內遭警務人員虐待或強姦，以及遭延誤接受治療和延誤接受法律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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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來自各電視台、報章及傳媒機構的新聞報道及新聞片段，合共

213 篇新聞報道以及 102 段總長 101 小時的錄影片段； 20 

(d)  公眾人士應會方呼籲提供的照片和錄影片段；  

(e)  港鐵公司的閉路電視片段、損毁報告及當日的錄音，包括 39 段

閉路電視片段（片長大約 77 小時）、三個港鐵車站的損毁報告、

18 段錄音（長約 8 分鐘）；以及  

(f) 政府新聞處網頁（ news.gov.hk 和 isd.gov.hk）、警務處網頁

（ police.gov.hk）以及港鐵公司網頁（www.mtr.com.hk）的新聞

公報。  

 
事事件件  

 
11.27  8 月 11 日導致警方在葵芳站及太古站的武力使用的事件，將分

為兩部分進行分析：  

 
(I)  警方在葵芳站內施放催淚彈；以及  

(II)  警方在太古站內向示威者使用武力，並近距離發射胡椒彈。  

 
第第一一部部分分  – 警警方方在在葵葵芳芳站站內內施施放放催催淚淚彈彈  

 
葵芳站  

 
 葵芳站位於葵青區，四周有住宅大廈、屋邨及購物商場（請參考

圖像 11-1 及地圖 11-2）。位於荃灣綫的葵芳站有別於其他大部分

位於地底的港鐵站，此站屬於高架車站，共有兩層。地面是車站

大堂，設有 A 至 D 四個出口，分別位於車站四個角落。乘客入閘

後，進入車站大堂付費區，該處有九條扶手電梯，連接上層路軌

兩旁的月台。整個上層（包括路軌）設有頂蓋，惟月台兩端通往

戶外，列車從露天路軌駛進車站，駛離車站後再次進入露天路軌。

E 出口位於上層月台其中一邊，連接新都會廣場。葵芳站附近是

                                                      
20 此數據包括印刷媒體，會方亦有審視主流網上媒體／資源，例如香港 01、立場新聞、香港自由新聞

及眾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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葵富路、葵仁路及葵義路。葵涌警署位於葵涌道與葵富路交界，

距離葵芳站大約 300 米。  

 

 
地圖 11-2：葵芳站  

(底圖來源：地政總署 )  
  

警方防線 

路路線線 A 

路路線線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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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像 11-1：葵芳站平面圖  

（底圖來源：港鐵）  
葵芳站附近的葵涌警署外  
 
 大約晚上 8 時，部分示威者堵塞葵涌警署外的道路（資料來源：

傳媒報道）。  

 
 大約晚上 8 時 35 分，當示威者繼續設置路障堵塞葵涌警署外的

道路之際（資料來源：傳媒報道），約 200 名示威者從葵芳站前往

葵涌警署（資料來源：香港警務處）。  

 
 大約晚上 8 時 45 分，警方在葵涌警署外的葵義路及葵富路交界

設置防線（資料來源：香港警務處），其後示威者開始向葵芳站方

向撤退（資料來源：直播影片）。  

 
 大約晚上 8 時 50 分，約 200 名示威者在葵芳站一帶聚集，部分

人在港鐵站內，亦有部分人在葵涌廣場及新都會廣場附近。另一

批警務人員則從葵涌警署前往葵芳站（請參考地圖 11-2 路線 A）。

當這批警務人員抵達葵芳站 A 出口外，數十名示威者正身處葵芳

站的付費區附近，大部分人身穿黑衣、戴著頭盔及防毒面罩，分

大大堂堂 

上上層層月月台台 

（（1號號及及 2號號月月台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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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在閘機前後方，向警務人員叫囂、用雷射筆照射警務人員以及

向警務人員投擲水樽（資料來源：直播影片）。  

 
 大約晚上 8 時 51 分，港鐵宣佈因應葵芳站有突發情況，車站將

會關閉（資料來源：直播影片）。港鐵於晚上 8 時 55 分左右啟動

疏散程序，以保障乘客和車站職員安全（資料來源：傳媒報道及

港鐵）。 21 

 
 大約晚上 8 時 53 分，身處閘機附近的示威者繼續用雷射筆照向

位於 A 出口外的警務人員，並向他們射水、噴射滅火筒。數名在

D 出口外的示威者用消防喉向位於 A 出口外的警務人員射水（請

參考圖片 11-1）（資料來源：傳媒報道及直播影片）。  

 
圖片 11-1：示威者用消防喉向警務人員射水  

（圖片來源：立場新聞 Facebook 專頁公開資料）  

 
 大約晚上 8 時 55 分，在 A 出口的警務人員由車站大堂閘外區域

步行至另一邊的 D 出口，期間並未對付費區內的示威者採取行

動（請參考圖片 11-2），警務人員在 D 出口外與示威者對峙。在

新都會廣場外及連接商場的行人天橋上的示威者用強光及雷射

筆照向警務人員，警務人員向葵涌廣場及新都會廣場方向舉起標

示「警告  催淚煙」的黑旗（資料來源：直播影片）。  

                                                      
21  港鐵完成疏散乘客後，到晚上 10時 39分左右才宣布暫時關閉葵芳站（資料來源：傳媒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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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 11-2：示威者留守在葵芳站付費區內  

(圖片來源：《星島日報》 )  

 大約晚上 8 時 57 分，警務人員離開葵芳站前往葵涌警署。數十

名位於新都會廣場正門附近的示威者向葵芳站 D 出口方向前進

（資料來源：直播影片）。   

 
 大約晚上 8 時 59 分，部分示威者向身處葵義路及葵富路交界的

防線的警務人員照射藍色和綠色雷射光，警方在葵涌警署外舉起

「警告  催淚煙」的黑旗（資料來源：香港警務處及直播影片）。  

 
 大約晚上 9 時 02 分，警務人員到達葵涌警署外的防線增援，警

務人員其後開始沿葵富路向葵芳站推進，並在發出警告後施放催

淚彈，驅散示威者（請參考地圖 11-2 路線 B）（資料來源：香港

警務處及直播影片）。  
 
 大約晚上 9 時 03 分，港鐵公司宣布荃灣綫來回方向列車將不停

葵芳站，但會安排特別列車接載在葵芳站的乘客（資料來源：傳

媒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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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約晚上 9 時 05 分，警務人員沿葵富路推進，到達葵芳站 D 出

口對開的葵仁路（資料來源：傳媒報道及直播影片）。  

 
葵芳站內施放催淚彈  
 
 大約晚上 9 時 06 分，示威者在葵芳站近 D 出口的付費區內向警

務人員射水和噴射滅火筒（資料來源：直播影片），根據警方表

示，示威者亦用丫叉發射鋼珠襲擊警務人員（資料來源：香港警

務處）。此時，有警務人員由 D 出口進入車站，其中一人向 D 出

口附近的付費區施放一枚催淚彈，並步出該出口（請參考圖片 11-

3 及圖像 11-2）。此舉成功驅散部分示威者，但仍有示威者留在

現場，繼續在閘機後方用消防喉射水。警務人員於是再次行動，

重新進入車站，向付費區內的示威者發射兩枚橡膠彈，驅散部分

示威者（資料來源：傳媒報道及直播影片）。  

 
圖片 11-3：警方在葵芳站內施放一枚催淚彈  

(圖片來源：香港電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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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約晚上 9 時 09 分，示威者衝向港鐵站的上層月台分散逃走，從

上層月台的 E 出口走避入新都會廣場。亦有部分示威者在月台乘

搭列車離開現場（請參考圖像 11-3）。警務人員未有追趕，並在 D

出口駐守，直至晚上 9 時 21 分左右撤退（資料來源：傳媒報道及

直播影片）。  

 

 
  

警務人員 

示威者 

圖像 11-2：警方向葵芳站內施放催淚彈示意圖  

（底圖來源：港鐵）  

連接新都會廣場的行人天橋 

圖像 11-3：示威者逃走路綫示意圖  

（底圖來源：港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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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葵芳站內首次使用催淚彈後  
 
 大約晚上 9 時 12 分，約 20 人在連接新都會廣場以及葵涌廣場的

行人天橋上聚集，部分人士用雷射筆照向在葵芳站 D 出口外的

警務人員。該處的警務人員乘坐警車離開現場（資料來源：直播

影片）。根據警方表示，於晚上 9 時 16 分左右，一支小隊正準備

與另外兩支小隊在該處會合，在葵芳進行高調巡邏（資料來源：

香港警務處）。  

 
 大約晚上 9 時 50 分，示威者再度在葵涌警署外聚集，並向警署

照射雷射光，警方在警署舉起黑旗「警告  催淚煙」（資料來源：

香港警務處、傳媒報道及直播影片）。  

 
 大約晚上 9 時 54 分，葵涌警署附近有人放煙花（資料來源：香

港警務處、傳媒報道及直播影片）。  

 
 大約晚上 10 時，警方在葵涌警署及葵芳站附近施放催淚彈，驅

散示威者（資料來源：傳媒報道及直播影片）。   

 
 大約晚上 10 時 35 分，示威者向駐守葵涌警署的警務人員照射藍

色和綠色雷射光（資料來源：香港警務處及直播影片）。  

 
 大約晚上 10 時 40 分，在葵芳站外聚集的示威者利用垃圾桶及發

泡膠箱堵塞道路（資料來源：直播影片）。  

 
 根據警方表示，葵芳站在大約晚上 10 時 55 分恢復列車服務（資

料來源：香港警務處）。  

 
 大約晚上 11 時，示威者再次向葵涌警署照射雷射光。警方向示

威者發出警告後，在葵涌警署外沿葵富路進行驅散行動，並施放

催淚彈（資料來源：直播影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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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第二二部部分分  –  

警警方方在在太太古古站站內內使使用用武武力力，，並並近近距距離離向向示示威威者者發發射射胡胡椒椒彈彈  

 
太古站  
 

 
 太古站位於康山及太古城，有別於葵芳站，太古站屬於地底車站，

共有兩層地下層。車站大堂位於地底第一層，月台則位於地底第

二層。太古站共有 9 個出入口，全部位於地面（請參考圖像 11-

4 及地圖 11-3）。  

大大堂堂 

圖像 11-4：太古站平面圖  

（底圖來源：港鐵）  

月月台台 
(1號號及及 2號號 
月月台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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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圖 11-3：太古站 

（基準地圖來源：地政總署）  
 

 大約晚上 10 時 30 分，警務人員採取行動，驅散正在佔據鰂魚涌

站對開英皇道的示威者。英皇道的示威者逃往太古站方向，而身

處鰂魚涌站閘機後的示威者，則據報乘搭列車前往太古站（資料

來源：傳媒報道及直播影片）。  

 
 根據警方表示，晚上 10 時 33 分左右，約 100 名示威者在太古站

下車（資料來源：香港警務處）。  

 
 大約晚上 10 時 38 分， 300 名身穿防護裝備的示威者從太古站 C

出口步出，堵塞康山道。一架駛經現場的警車遭這批示威者用硬

物及丫叉襲擊（資料來源：香港警務處）。  

 
 晚上 10 時 44 分左右，約 200 名示威者現身太古站 C 出口附近

的康山道西行綫。此時，有兩架警車抵達現場。身處康山道的示

威者隨即轉身衝向太古站 C 出口（資料來源：直播影片）。根據

警方表示，警務人員下車追捕這批暴力示威者，而這批暴力示威

者隨即逃往 C 出口，並向警務人員投擲煙霧餅（資料來源：香港

警務處）。太古站 C 出口外的行人路冒出白煙（請參考圖片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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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部分新聞報道指白煙是警方施放催淚彈造成的煙霧（資料來

源：直播影片及傳媒報道），警方則表示當時沒有施放催淚彈（資

料來源：香港警務處）。  

 
 大約晚上 10 時 45 分，警方從 C 出口進入太古站追捕示威者（資

料來源：香港警務處、傳媒報道及直播影片）。  

 
 C 出口設有兩條扶手電梯，一條向下通往車站大堂，另一條從太

古站大堂向上通往地面。有片段拍攝到晚上 10 時 45 分起大約兩

至三分鐘的事發情況，當時約有十名警務人員分別在兩條扶手電

梯口以及沿著兩條扶手電梯制服一批示威者（請參考圖像 11-5），

而事發時，兩條扶手電梯都在停止狀態（資料來源：香港警務處、

傳媒報道及直播影片）。  

圖片 11-4：警務人員衝入太古站時，車站外冒出白煙  

（圖片來源：Now 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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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時有超過 50 人試圖從扶手電梯往下前往大堂，大部分人戴著

頭盔，有人戴上防毒面罩或護目鏡，亦有部分人揹著背包及／或

手持雨傘。約十名警務人員追捕這批示威者，另有一批人則手持

相機尾隨。許多人堵塞在扶手電梯口，警務人員試圖抓住在人群

較後位置的人士，亦有部分警務人員用警棍制服當中幾名人士

（資料來源：傳媒報道及直播影片）。  

 
 一名手持胡椒彈發射器的警務人員曾抓住一名戴著頭盔的男子，

惟該名男子掙脫並衝進扶手電梯方向的人群當中。該名警務人員

後退兩、三步，在距離大約一至兩米的位置，向正在逃走的人群

於肩膊水平位置發射胡椒彈，數枚胡椒彈似乎擊中一名正在逃走

人士的頭盔（資料來源：傳媒報道）。  

 
 警務人員使用警棍制服示威者期間，示威者與警務人員發生糾纏

（請參考圖片 11-5 和圖片 11-6），期間一名示威者抓緊扶手電梯

不放，最終遭兩、三名手持警棍的警務人員制服。部分警務人員

沿扶手電梯往下追捕示威者，在扶手電梯糾纏期間，一名警務人

員與部分示威者從扶手電梯滾下（資料來源：直播影片）。  

 

圖像 11-5：警方在太古站內追捕示威者示意圖  

(底圖來源：港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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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 11-5：警方在扶手電梯上追捕示威者  

（圖片來源：Now 新聞）  

圖片 11-6：警方沿著扶手電梯用警棍制服示威者  

（圖片來源：Now 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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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據警方表示，在太古站共拘捕 19 人（請參考圖片 11- 7）。大

約晚上 11 時 05 分，被捕人士被押上附近的警車（資料來源：香

港警務處及直播影片）。  

 
 警方發言人在 8 月 19 日的新聞簡報會上表示，經初步審視，警

務人員在太古站內距離目標人物一至兩米位置發射胡椒彈，屬

安全距離，符合製造商的安全指引（資料來源：傳媒報道）。 22 

 
投投訴訴警警方方  
 
11.28  上述兩宗事件引起公眾關注警方在港鐵站內施放催淚彈以及

近距離向肩膊水平位置發射胡椒彈，輿論主要來自傳媒評論以及若干

非政府組織。  

 

                                                      
22  香港警務處傳媒簡報會現場片段 （2019年 8月 19日）。擷取自

https://www.facebook.com/HongKongPoliceForce/videos/vb.960526577368640/371436143529541/ 

圖片  11-7：示威者在太古站 C 出口被補  

(圖片來源：《香港 0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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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9  事件發生後，民權觀察及醫生促進人權協會發表評論，指在車

站內施放催淚彈「違反供應商的安全指引」，因為「催淚彈只可於室外

地方或通風良好的地方使用」。 23 

 
11.30  在 8 月 12 日，國際特赦組織香港分會總幹事發表評論，指：

「在車站內近距離發射胡椒彈……偶爾更瞄準 [目標人物的 ]頭部和上

半身」，「警方任何強硬手段只會令形勢更加緊張，挑起更大敵對情緒，

導致整體局勢升溫」。24 民權觀察認為胡椒彈造成的刺激可能會短暫影

響扶手電梯上的目標人物的視力，從而導致扶手電梯上的人有機會跌

倒，造成人踩人事件。 25 

 
11.31  港鐵公司員工協會批評警方在葵芳站內施放催淚彈，漠視港鐵

職員及車站內乘客的安全。 26 

 
11.32  公眾人士（尤其是葵芳居民）亦關注催淚煙對健康造成的影響。  

  

                                                      
23 民權觀察（2019年 8月 11日）。〈室內使用催淚彈可致命 完全違反供應商的安全指引〉。擷取自

https://www.facebook.com/hongkongcro/photos/a.1559419977629436/2376549622583130 

 《南華早報》（2019年 8月 12日）。〈Tear gas fired in Kwai Fong station: Hong Kong police told by 
MTR Corporation to think of public safety after unprecedented indoor deployment during protest〉。擷取
自 https://www.scmp.com/news/hong-kong/politics/article/3022367/tear-gas-fired-kwai-fong-station-hong-
kong-police-told-mtr 

 《Post Magazine》（2019年 8月 16日）。〈The truth about tear gas: how Hong Kong police 
violated all guidelines for the ‘non-lethal weapon’ 〉擷取自 https://www.scmp.com/magazines/post-
magazine/long-reads/article/3022942/truth-about-tear-gas-how-hong-kong-police 

24  國際特赦組織（2019年 8月 12日）。〈Hong Kong: Police Should exercise restraint to avoid escalating 
violence〉。擷取自 https://www.amnesty.org/en/latest/news/2019/08/hong-kong-police-should-
exercise-restraint-avoid-escalating-violence/ 

25  香港電台（2019年 8月 12日）。〈民權觀察形容警員近距離向示威者開槍是將人當活靶發洩〉。  
擷取自 https://news.rthk.hk/rthk/ch/component/k2/1474112-20190812.htm?sid=O7i114 

 《香港 01》〈【811衝突】民權監察：警港鐵站內放催淚彈具致命風險〉(2019-08-12)。 擷取自
https://www.hk01.com/社會新聞/362628/811衝突-民權監察王浩賢-警港鐵站內放催淚彈具致命風險;  

 香港自由新聞（2019年 8月 12日）。〈Hong Kong police shoot projectiles at close range in Tai Koo, 
as protester suffers ruptured eye in TST〉。擷取自 https://www.hongkongfp.com/2019/08/12/hong-kong-
police-shoot-projectiles-close-range-tai-koo-protester-suffers-ruptured-eye-tst/. 

26  《南華早報》（2019年 8月 12日）。〈Police defend firing tear gas and pepper balls in Hong Kong 
MTR stations during clashes with protesters, despite condemnation by residents and rail unions〉。擷取自
https://www.scmp.com/news/hong-kong/law-and-crime/article/3022506/police-defend-operations-hong-
kong-mtr-stations-whe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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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3  截至 2020 年 2 月 29 日，警方於 8 月 11 日在各處採取的行動

一共衍生 12 宗須匯報投訴及 22 宗須知會投訴，當中有四宗須匯報投

訴及五宗須知會投訴涉及葵芳站及太古站事件。四宗須匯報投訴均涉

及警方於 8 月 11 日在葵芳施放催淚彈，其中一宗由途經葵芳站的乘客

提出，指控警方在車站內不當使用催淚彈；兩宗由葵芳居民提出，分別

指控警方在位於住宅區內的葵芳站附近不當使用催淚彈，以及警方在

葵芳住宅區範圍不當使用催淚彈；一宗由葵芳居民提出，指控警務人

員不禮貌，以及在施放催淚彈前沒有預先發出警告。  

 
11.34  22 宗須知會投訴當中，有四宗涉及警方在葵芳站內或附近位置

施放催淚彈；只有一宗須知會投訴涉及警方在太古站施放催淚彈，驅

散正沿扶手電梯往下層的示威者。  

 
警警方方的的回回應應  

  
11.35  警方就當日的事件，向監警會陳述多項觀察，詳列如下：  

 
在葵芳站內施放催淚彈  

 
11.36  晚上 8 時 35 分左右，大約 200 名示威者離開葵芳站，前往葵

涌警署。他們在葵涌警署外聚集，設置路障，阻礙交通。葵涌警署和葵

芳站附近的暴力示威者越來越多，他們間歇使用「雷射槍」襲擊身處警

方防線的警務人員。  

 
11.37  大約晚上 9 時 02 分，警務人員在展示警告旗幟無效後，沿葵

義路進行驅散行動，期間施放催淚彈。暴力示威者後撤到葵芳站聚集，

再次與警方對峙。暴力示威者使用丫叉和懷疑煙霧餅，並投擲滅火筒向

警方施襲。滅火筒內的壓縮氣體若過度受壓，有可能會引致爆炸。示威

者亦用消防喉向警務人員射水，於是警務人員向暴力示威者施放一枚

催淚彈及兩枚橡膠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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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8  警方認為向暴力示威者施放一枚催淚彈和兩枚橡膠彈是合理

及有理據的，目的為製造安全距離，以防止現場情況惡化。警方在達到

驅散暴力示威者的目的後，已立即停止使用武力。  

 
11.39  即使警方已經作出警告，暴力示威者卻沒有散去，並肆意發動

襲擊，因此警務人員必須使用所需的最低程度武力，以製造安全距離，

防止現場情況惡化。   

 
11.40  為了與暴力示威者保持安全距離，避免與暴力示威者近距離發

生衝突而無可避免地導致雙方受到更嚴重傷害，並有可能傷及無辜人

士，例如途人和記者，警方認為必須使用所需的最低程度武力，亦即是

催淚彈，以驅散示威者。  

 
11.41  葵芳站實際上是一個半開放式車站，車站大堂位於地面，而月

台則位於上層。這樣的半開放式車站有足夠通風讓催淚氣體快速地散

去。  

 
11.42  警隊指引並沒有訂明在半封閉式空間使用催淚彈的規定。  

 
在太古站近距離發射胡椒彈及使用武力  

 
11.43  晚上 10 時 38 分左右，大約 300 名穿上保護裝備的示威者從太

古站 C 出口步出，堵塞康山道。一輛警車途經現場，遭暴力示威者用

硬物和丫叉襲擊。警務人員下車追捕示威者，示威者馬上衝往車站 C

出口，投擲煙霧餅逃避警方。警務人員遇到示威者反抗和暴力對待，遂

使用適當武力控制並拘捕示威者，包括使用胡椒彈發射器。當示威者

沿扶手電梯向下跑，逃入車站之際，警務人員在現場合共拘捕 19 名示

威者，並檢獲三枝「雷射槍」、一枝丫叉連同 90 顆金屬顆粒（即鋼珠）。

現場亦搜出大量防護裝備，包括頭盔、防毒面罩、口罩、護目鏡、護踭、

手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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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4  香港其他執法機構（即入境事務處和懲教署）的部分單位亦配

備胡椒彈發射器，以供在密閉環境下使用。胡椒彈發射器是設計用以

作近距離使用的。  

 
11.45  事發時，一輛警車正駛經太古站，在沒有作出任何挑釁舉動的

情況下，遭到暴力示威者主動用硬物和丫叉襲擊。當警務人員下車追

捕暴力示威者時，他們逃往 C 出口方向，投擲煙霧餅並逃去，釋出的

煙霧正是部分傳媒照片和片段拍攝到太古站 C 出口出現的煙霧。面對

示威者的暴力和肆意攻擊，警務人員必須使用所需的最低程度武力控

制和拘捕犯案人士，當中亦包括身處車站內的人士。  

 
監監警警會會的的觀觀察察  

 
11.46  監警會留意到截至 8 月 11 日，很多大型公眾活動都涉及警務

人員與示威者之間的衝突。在 7 月底，示威者在示威活動中越趨暴力，

經常使用雨傘、木製盾牌、頭盔、防毒面罩和其他自製的武器。衝突期

間可見警務人員被投擲磚頭、其他硬物甚至汽油彈。在 8 月 3 日，部

分示威者在黃大仙趁一批警務人員登上警車時，進行有攻擊性的包圍

並暴力襲擊警務人員。這批暴力示威者用滅火筒噴向警務人員，用雨

傘及其他雜物施襲，並向警務人員投擲硬物，以阻止警務人員離開現

場。其後，示威者包圍黃大仙警署及毗鄰的紀律部隊宿舍。  

 
11.47  示威者不僅越趨暴力，襲擊警署和其他地方，他們更擴大示威

規模和頻密程度。8 月 4 日，示威者在將軍澳、觀塘、美孚、黃大仙、

天水圍和銅鑼灣堵路。8 月 5 日，示威者更發動全港大罷工及不合作運

動，以城市游擊策略，在交通繁忙地區堵塞道路。各區警署（包括深水

埗、觀塘、天水圍、屯門、大埔、沙田、荃灣、將軍澳、北角）亦遭到

圍攻。港鐵可達的警署更常常成為示威者的襲擊目標。警方於單日使

用了約 1 000 枚催淚彈，拘捕了 165 名示威者。由 7 月底至 8 月初開

始，幾乎每日早或晚都有暴力示威活動。葵芳站和太古站事件正是在

這樣的背景下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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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8  8 月 11 日，示威者再次在全港多處發動示威，在港鐵沿綫使用

城市游擊策略，堵塞交通繁忙地區的道路，並在不同警署外示威。示威

者向警務人員投擲磚頭和汽油彈，並在多處縱火。當日，警方拘捕 117

名示威者，施放 361 枚催淚彈。  

 
在葵芳站內使用催淚彈  

 
11.49  葵涌警署在 8 月 11 日成為了目標，在警方採取驅散行動期間，

警務人員在葵芳站內向示威者施放了一枚催淚彈和兩枚橡膠彈。監警

會對此有以下觀察：  

 
(a)  8 月 13 日，聯合國人權事務高級專員辦事處對香港大型公眾活

動發表意見指：「可靠證據顯示低殺傷力武器（例如催淚彈）

的使用方式違反國際規範及標準。例如，警務人員多次在滿佈

人群的密閉空間施放催淚彈，並在多個場合中直接向個別示威

者發射催淚彈，造成極大致命或嚴重受傷的風險」。 27 重點是

在現場情況下，於葵芳站內施放催淚彈是否有必要及恰當。  

 
(b)  監警會留意到示威者在港鐵站內向警務人員方向以消防喉射

水及使用滅火筒噴射，據警方表示，示威者甚至向警務人員使

用丫叉和投擲滅火筒。警務人員向該方向施放了一枚催淚彈及

兩枚橡膠彈，警方解釋使用催淚彈和橡膠彈，是為了保持安全

距離和驅散示威者，而大多數示威者隨後確實沿扶手電梯向上

走，經上層部分開放式月台由 E 出口離開現場。監警會觀察到

使用催淚彈後，警方的確製造出安全距離並且成功驅散示威者，

而沒有與他們近距離發生肢體衝突或使用可能導致雙方受傷

的其他武力。當警方達到驅散示威者的目的後，警務人員便沒

有再次施放催淚彈。  

  

                                                      
27  聯合國人權事務高級專員辦事處 (2019-08-13)〈Press briefing note on Hong Kong, China〉。 擷取自

https://www.ohchr.org/CH/NewsEvents/Pages/DisplayNews.aspx?NewsID=24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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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根據警方最新的武力使用指引，如遇上頑強對抗（即作出實質

行動抗拒人員的控制，其行為可能引致他自己或其他人受傷），

警務人員可使用催淚劑裝置，如催淚彈。當面對暴力攻擊（即

肢體毆打引致或相當可能引致他人身體受傷），警務人員可使

用低殺傷力武器，如橡膠彈。在情況許可下，警務人員應盡量

向對方發出警告，說明將使用何種武力和武力的程度。在可行

範圍內，警方應盡量讓對方有機會服從警方命令，然後才可使

用武力。使用武力的原則是，所使用的武力必須是為達到目的

而須使用的最低程度武力；達到目的後，須立即停止使用。所

使用的武力在當時情況下必須是合理的。警務人員須自行判斷

在當時情況下，何等程度的武力為之合理及有充分理由使用，

而警務人員亦必須為自己的行為負責。  

 
(d)  根據警方指引，雖然催淚煙一般不會對健康構成永久損害，但

若果濃度夠高，或施放催淚彈的地點通風不足，則可能會損害

人體。鑒於火警風險，警方在建築物林立的地方施放催淚彈時，

應該確保催淚彈不會意外進入室內。在建築物內施放催淚彈是

由在場的高級警務人員下決定，而有關警務人員必須對自己所

作的決定負上責任。有關高級警務人員須確保當向人群使用催

淚煙時需留有逃走之路線。若果遇到目標人物藏身於受保護之

地方、房間或建築物內，警方選擇合適的武器應對至為重要。

警方必須慎重考慮火警風險，或導致無辜市民吸入高濃度催淚

煙的風險，並必須立即採取跟進行動，例如檢查每個房間等。 

 
(e)  催淚彈罐上印有「只供室外使用。可能引起火警」字樣（請參

考圖片 11-8 及圖片 11-9）。除了彈罐上的警告，催淚彈製造商

的產品安全資料有一防範說明，「只能在室外或通風良好處使

用」（請參考圖片 11-10）。 28  

                                                      
28  Nonlethal Technologies（2016年 6月 23日）〈Safety Data Sheet acc. to OSHA HCS (29 CFR 

1910.1200) 〉。擷取自 http://www.nonlethaltechnologies.com/pdf/SDS/SDS-MP-6M5-CS.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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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 11-8： 8 月 11 日晚上警方撤退後，葵芳站內發現的催淚彈罐  

（圖片來源：《香港 01》）  

 

 
圖片 11-9：  傳媒於 7 月 28 日在上環拍攝到的同型號催淚彈上的警告字句   

（圖片來源：《香港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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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 11-10：節錄自催淚彈的產品安全資料  

(圖片來源：Nonlethal  Technologies)  
 

 
(f) 至於火警風險，催淚彈製造商網站上提供的產品資料顯示「煙

火裝置可能引起火警」的警告（請參考圖片 1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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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 11-11：節錄自催淚彈的產品資料  

(圖片來源：Nonlethal  Technologies)  
 

(g)  根據催淚彈製造商網站提供的資料，在使用催淚彈時，首要安

全措施似乎是現場環境要有足夠通風程度，因為通風程度與火

警風險及催淚煙消散速度有直接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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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警方解釋葵芳站屬半開放式結構，車站大堂和多個出入口位於

地面，有足夠通風讓催淚氣體快速散去。監警會明白公眾人士

關注警方在港鐵站內施放催淚彈對健康構成的潛在風險。就此

而言，監警會留意到葵芳站大堂區域的對外通風，主要經地面

的四個出入口，以及多條通往上層的扶手電梯，而上層乃高架

月台，路軌兩端是近乎完全開放的空間。當日警務人員是在 A

出口和 D 出口附近施放催淚彈，催淚氣體得以較快速度散去。

事發在 8 月 11 日晚上 9 時 06 分左右，當天是星期日，有片段

拍攝到當時車站內除了示威者之外，沒有太多其他人士在場。

事實上，港鐵已在大約晚上 8 時 55 分啟動葵芳站疏散程序，

現場無辜人士吸入高濃度催淚氣體的風險並不高。然而，由於

乘客和車站內的人士需要一定時間疏散，而且當時港鐵職員仍

然在現場當值，故此不能排除當時仍有無辜市民受到影響。  

 
(i)  監警會觀察到警方指引沒有清楚訂明警務人員可否在非室外

地方施放催淚彈，以及警務人員或高級警務人員（如在場）在

施放催淚彈時，應如何評估現場環境和情況。下文「監警會的

建議」會探討此議題。  

 
(j)  事發後，港鐵職員和公眾的關注是可以理解的。《第六章：警方

處理公眾活動的武力使用》會詳細探討催淚煙所含的化學刺激

物對健康的影響。若果適當使用催淚彈，其化學刺激物一般只

會對人體造成短暫影響，最多維持約三小時。不過，目前只有

很少文獻提及催淚煙對健康和生命的長遠影響或副作用。29 考

慮到催淚煙可能會對無辜人士造成不必要的影響，例如 8 月 11

日在港鐵站內的前線職員以及葵芳等人煙稠密地區的居民，下

文「監警會的建議」會探討（尤其在示威者的城市游擊策略下）

警方在人口稠密地區及港鐵站使用催淚彈的議題。  

                                                      
29  陳英凝等（2019年 10月 14日）〈“Use of tear gas for crowd control in Hong Kong”, The 

Lancet〉。 擷取自 https://www.thelancet.com/journals/lancet/article/PIIS0140-6736(19)32326-
8/fullte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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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太古站內使用武力及近距離發射胡椒彈  
 
11.50  事發時，約有 300 名示威者堵塞康山道。據傳媒報道，部分示

威者乘坐港鐵至康山道，以躲避警方在鰂魚涌進行的驅散行動。據警

方表示，此時有一輛警車途經現場，遭暴力示威者用丫叉和其他硬物

襲擊。為制止示威者的暴力，警務人員下車展開拘捕行動，示威者馬上

逃往太古站 C 出口。在扶手電梯的追捕過程中，警方使用了警棍及胡

椒彈。  

 
11.51  事發後，太古站的使用者、港鐵公司員工協會、人權組織和傳

媒均對警方的武力使用（特別是在港鐵站近距離使用胡椒彈發射器）

表示關注。就這方面，監警會有以下觀察：  

 
(a)  據警方表示，警務人員遭到示威者的抵抗和暴力。在此情況下，

警方認為警務人員有必要使用適當武力，以執行控制和拘捕。

從拍攝到事件經過的錄影片段可見，部分示威者在警務人員試

圖拘捕時反抗。  

 
(b)  根據警方最新的武力使用指引，警方使用的武力程度是否恰當，

取決於目標人物的反抗程度。如遇上頑強對抗（即作出實質行

動抗拒人員的控制，其行為可能引致他自己或其他人受傷），警

務人員可使用胡椒彈。當面對暴力攻擊（即肢體毆打引致或相

當可能引致他人身體受傷），警務人員可使用低殺傷力武器，如

警棍等。為有效控制目標人物，警務人員使用的武力程度可以

比對方的對抗程度高一個層次。  

 
(c)  使用胡椒彈發射器和警棍是否適當，取決於警務人員所遭受的

暴力，以及逮捕時遇到的抵抗程度。然而，更精確的問題是胡

椒彈發射器是否可以在近距離及肩膊水平的位置使用。  

 
(d)  胡椒彈含有胡椒粉末，透過壓縮氣體發射，而非用火藥推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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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椒彈的大小與波子相若，擊中目標後會破裂，並釋出內含的

粉末，製造出與胡椒泡劑相若的效果。根據警方表示，胡椒彈

發射器可以近距離使用，其設計亦用以作近距離使用。胡椒彈

不會穿透人體，擊中目標表面後會釋放粉狀煙霧，造成刺激，

有助驅散具威脅性的群眾。警方發言人在 8 月 19 日的傳媒簡

報會上表示，警方經初步檢視，發現警務人員在太古站內發射

胡椒彈時，與目標人物相距一至兩米，符合製造商的安全指引

內訂明的安全距離。 30 

 
(e)  警方在警察機動部隊總部為監警會委員示範時，在大約 1.5 米

的近距離向一名機動部隊隊員的身驅發射胡椒彈。當時該名穿

著夏季制服的機動部隊隊員雖然感到少許不適，但亦只是皮膚

出現輕微泛紅。  

 
(f) 根據《聯合國執法人員使用低殺傷力武器指引（高級修訂版）》，

「動能打擊投射物不得瞄準頭部、臉部或頸部」。 31  根據胡椒

彈發射器製造商的網站資料，胡椒彈發射器使用手冊亦載有重

要警告：「危險：切勿瞄準臉部、眼部、耳朵、喉部或脊椎」。

32 至於胡椒彈是否不應該瞄準肩膊或以上位置，監警會留意到

警方對此並沒有明確指引，而一般指示是只應瞄準軀幹。雖然

胡椒彈擊中身軀或手腳並不會造成損傷，但若果擊中眼睛或臉

部其他脆弱部位時，可能會導致對方嚴重受傷。事件中，警務

人員從後向示威者發射胡椒彈。  

 
(g)  從拍攝的片段可見，警務人員瞄準的示威者均戴著頭盔（數枚

胡椒彈似乎擊中其中一名示威者的頭盔），部分人戴著護目鏡。

雖然胡椒彈未必會導致他們嚴重受傷，但根據國際指引，警務

                                                      
30  香港警務處傳媒簡報會現場片段（2019年 8月 19日）。擷取自

https://www.facebook.com/HongKongPoliceForce/videos/vb.960526577368640/371436143529541/ 
31  「聯合國人權事務高級專員辦事處」（2020）〈United Nations Human Rights Guidance on Less-

Lethal Weapons in Law Enforcement (Advance Edited Version) 〉第 7.5.8段.。擷取自

https://www.ohchr.org/Documents/HRBodies/CCPR/LLW_Guidance.pdf 
32  「PepperBall」（2016）〈Custom SX/TX PepperBall User Manual〉。擷取自

http://www.pepperball.com/wp-content/uploads/2018/12/SX_TX-Manual_2016.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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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員不應瞄向示威者頭部。就警方缺乏指引禁止警務人員瞄準

肩膊以上位置發射胡椒彈，「監警會的建議」一節將會探討。  

 
(h)  在扶手電梯的拘捕過程當中，一名警務人員和一名示威者從扶

手電梯滾下，現場情況混亂。警務人員到底應否在扶手電梯追

捕示威者，乃現場警務人員即場作出的判斷。監警會留意到示

威者採取城市游擊策略，利用港鐵各路綫前往不同地區堵塞道

路。每當警方向示威者採取行動時，示威者便逃進港鐵站，以

躲避拘捕，或許他們相信只要進入車站内，警方便會停止追捕，

因此港鐵站成為示威者的安身之所。隨著示威活動持續，警務

人員開始追隨示威者進入港鐵站採取拘捕行動。可見警方因應

示威者進入港鐵站逃生或暫避而改變了他們的行動策略。警方

應該就這方面向警務人員發出明確指示，訂明在不同的情況下

以及在室內公共場所（例如港鐵站內），應該採取或不應該採取

的行動。「監警會的建議」一節將會探討。  

 
11.52  監警會注意到警方在第 11.36 至 11.42 段所載關於葵芳站施放

催淚彈的回覆。監警會審視投訴警察課現正調查的須匯報投訴時，會

充分考慮這些回覆。  

 
監監警警會會根根據據《《監監警警會會條條例例》》第第 8(1)(c)條條作作出出的的建建議議  
 
11.53  上述兩宗警方武力使用事件均在港鐵站內發生，示威者採取城

市游擊策略，利用港鐵網絡前往全港各區，堵塞主要交通幹道，破壞公

共基礎設施及交通設施，然後逃到港鐵站躲避警方追捕。故此，警方採

取驅散行動是無可避免的，亦因此會在港鐵站內或附近一帶使用武力，

包括使用催淚彈和胡椒彈。這些地方通常人煙稠密，鄰近住宅或商業

區，因此有可能會對無辜途人或附近居民造成影響。在這種情況下，警

方的行動自然會引起公眾投訴。  

 
11.54  監警會觀察到，自從發生當日事件及 8 月 31 日的事件後，警

方已調整策略，主動防守有可能被用作離開現場或避險的港鐵站，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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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港鐵車務部協調，在有需要時調整列車服務路線，以防止同類情況

再次發生。正如上述觀察所得，港鐵是示威者進行示威活動的主要交

通工具。為了避免對無辜途人造成傷害，監警會歡迎警方繼續與港鐵

緊密合作，確保港鐵運輸系統安全，以免其被用作助長暴力非法示威

活動。  

 
11.55  另一需改善之處是警方在港鐵站或附近一帶採取行動前，可事

先與公眾人士及乘客更好溝通，讓他們及早提防。例如，若然警方採取

行動期間有很大機會施放催淚彈，警察公共關係科應透過電話短訊通

知市民，正如警方現已在大型公眾活動中所做。警方與市民的溝通可

提供資訊提醒市民採取預防措施，例如關上窗戶以及用濕毛巾封住門

窗縫隙。港鐵公司應作出相應配合，在列車駛往衝突地區時，廣播類似

訊息，預先通知乘客有關情況。各區的警民關係組及民政事務總署應

制定快速預警系統，通知物業管理人員及互助委員會，提醒居民及早

採取預防措施，及避免前往衝突地區。  

 
11.56  雖然警方認為在葵芳站內施放催淚彈以及在太古站內發射胡

椒彈乃合理做法，但這兩宗事件清晰顯示，市區環境及衝突現場情況

複雜多變，警方有必要檢視人群管理、拘捕行動及武力使用的相關指

引和培訓，尤其是警方在港鐵站或其他建築物內追捕示威者的策略，

以及在非戶外地方使用催淚彈及低殺傷力投射彈的抉擇。警方須在行

動成效和保護現場無辜市民之間取得平衡。  

 
11.57  監警會認為，警方可從 8 月 11 日葵芳站和太古站事件汲取教

訓，警隊管理層應作出以下檢討：  

 
(a)  檢視在應對破壞社會安寧、有示威者作出暴力行為的大型公眾

活動時的相關行動計劃，尤其是警務人員平息動亂時所採取的

策略、裝備及武器；  

(b)  加強在本港市區範圍使用催淚彈的相關規例和指引，尤其須提

供清晰指引，訂明警務人員考慮使用催淚彈時，在評估實際環

境、通風程度及現場情況時須考慮的因素，當中須參考國際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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準及製造商的規定；  

(c)  制定就胡椒彈發射器應用的清晰指引，包括訂明恰當的射程、

射擊軀幹的目標範圍，並參考製造商就甚麼情況下應該或不應

該使用胡椒彈發射器的安全指引及警告；  

(d)  制定為警務人員而設有關催淚彈、胡椒彈發射器和其他警隊武

器應用的情境為本培訓，包括定期就警務人員處理示威活動的

武力使用進行考核；  

(e)  制定情境為本的培訓，訓練警務人員在不同的市區環境中，處

理大型公眾活動時應採取的策略，尤其是在港鐵站內及人煙稠

密的室內範圍；  

(f) 訂定指揮官和前線警務人員在不同情況下使用武力應負上的

責任；  

(g)  制定渠道加強與公眾溝通，通知市民警方將會使用武力及相關

預防措施；以及  

(h)  加強並完善相關規例、指引和培訓手冊，讓警務人員和公眾人

士得到更清晰的指示。  

 
11.58  上述建議應與監警會在報告《第六章：警方處理公眾活動的武

力使用》中作出的建議一併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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